
采购需求书

一、采购内容：高低压配电改造工程一项。

二、技术要求：

（一）工程量清单（另附）

说明：供应商报价应包含货物、运输、辅料、临时设施费、（雨季、夜间）施工增加

费、二次搬运费、生产工具用具使用费、工程定位、复测、工程点交、场地清理费、安全

施工费（基本、浮动）、工程保险费、工程保修费、赶工措施费、工程定额测定费、社会保

障费、垃圾处置费、脚手架搭拆费用、人工社保费、税费等一切费用。

（二）项目人员要求：

★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机电工程专业贰级建造师或以上执业资格，且聘用企

业须为本次响应供应商，同时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的项目经理（提供证书复印件

和供应商出具的承诺函原件，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公章）。

三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质量保证：

1、工程质量按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及标准执行；

2、供应商应建立质量管理制度，设质量检查员，做好自检记录。

3、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合格以上。

★4、工程质量质保期：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2年。

5、供应商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：接到报修通知后3日内。

6、由于供应商原因出现工程质量不合格或其他质量事故，供应商应向采购人

支付合同总额的3%的违约金，并无偿修复达到约定质量标准。如拒绝修复或者不

能修复合格，采购人可指定第三方进行修复，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供应商

拒绝修复或者不能修复合格达2次（含本数）以上的，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

7、在施工过程中，必须接受采购人现场人员的检查、监督和指挥，采购人如

发现质量问题，有权要求供应商整改、返工、直至停工，且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

损失及工期延误，责任全部由供应商承担。

8、供应商须按预算项目规定材料要求进行施工，作好自检工作，确保工程质



量，确保合同工期；

9、供应商须按施工中安全规范的规定采取预防事故的措施，确保施工安全和

第三者的安全；

10、凡施工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，均由供应商自己负责（包括经济责任和

法律责任），与采购人无关；并立即书面报告采购人或建设主管部门；

11、承担在施工中，由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停工、窝工、返工、材料物件倒运、

机械二次进场等所造成的损失；

12、供应商不得将本工程再行转包。

13、工程竣工后清理现场。合同签订后7日内，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项目的施

工方案（含施工组织设计、施工工序及规程、施工进度计划表等）。

14、供应商应于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个日历天提交如下竣工资料：①

提交完整竣工图纸（纸质版和CAD格式电子版），满足《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

规范》（GB/T50328-2001）及相应的施工与验收规范要求的施工技术文件资料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地点：海南省人民医院。

（三）工期：30个日历天。

（四）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，进场施工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

付合同总金额的30%作为备料款，工程进度款根据工程实际进度支付，最高支付至

合同价的90%，余款经项目项目竣工验收合格、结算审核通过，成交供应商向采购

人提交项目结算审定价3%的质保金保函（银行保函）后，一次性结清（结算审定

价3%的质保金保函于工程质保期满后七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）。

（五）工程竣工验收：工程竣工时，供应商向采购人递交竣工验收报告，采购人

应在收到该材料及报告之日起二周内组织验收。

说明：在采购需求中，带“★”条款为必须满足项，如不满足，则视为无效响

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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